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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有关于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海图和(或)各点地理坐标表

的规定，由于按照相关规定采集数据和制作海图涉及复杂的海洋科技问题，目

前缔约国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交存义务总体上进展缓慢。为评估

缔约国在履行其交存义务上面临的困难，秘书处根据第29届缔约国大会要求编

写了一份说明材料。本文详细介绍了交存义务的法律框架、目前缔约国和秘书

长的实践情况，以及交存海图或地理坐标表技术标准和准则制定面临的挑战，

并就海平面上升对已交存海图法律地位的影响做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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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多个条款载有关于向联合

国秘书长交存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的规定。《公约》在不同海域外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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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确定和海上界线划定中将海图的绘制及其交与公布引入了海洋法国际实践

中。《公约》中使用的海图一词指 nautical chart，是基于海道测量、主要为

满足海上航行要求而测绘海洋水域和沿岸地物的专题地图，除标绘有水深、

底质、海岸线的结构和特征、障碍物和助航物等信息，还可标示出低潮线、

高潮线、岛屿及岩礁等海面以上的地形及暗礁、沙洲、低潮高地等海底地形。

因此，除了服务海上航行，海图还可用于研究和表示国家管辖海域的内部和

外部界线信息。但由于采集数据和制作海图涉及复杂的海洋科技问题，目前

缔约国履行《公约》规定的交存义务总体上进展缓慢。联合国大会每年在其

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决议中呼吁尚未按照《公约》规定向秘书长交存海图和

（或）地理坐标表的缔约国尽快交存，最好使用最新的公认大地基准。a由于《公

约》对海图交存的具体做法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海图交存除了面临海洋

科技和相关技术标准的挑战外，也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被认为是《公约》

中被忽略的问题。

从目前海图交存实践来看，联合国未对交存材料做任何审核，只做登记和

公布，部分国家对已经交存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后期又做了增补或完全

更新替代，部分国家的交存材料收到其他沿海国的反对照会，联合国只是一并

在其网站予以公布。因此，沿海国交存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具有何种法

律效力，他国提交反对照会对其又有什么影响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比

如主张直线基线的沿海国如果没有根据《公约》第 16 条第 2 款做公开发布和向

联合国交存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其主张的直线基线就可能会被认定在法

律上对其他国家无效。b 此外，我们还应密切关注和评估各缔约国交存的海图和

（或）地理坐标表是否违反《公约》的公平原则，是否侵害到我国和国际海底

区域的海洋权益，以便为及时稳妥地应对做好准备。

a　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第七十四届会议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决议［C］．A/RES/74/19，2019．

b　Symmons Clive R，Reed，Michael W．Baseline Publicity and Charting Requirements：An Overlooked 

Issue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J］．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2010，41

（1）：7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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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约》关于海图交存和公布的规定

1982 年《公约》对领海基线、群岛基线、领海外部界限、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划定界线，作了如下规定，“应在足以确定这类

界线位置的一种或几种比例尺的海图上标出，或用列出各点的地理坐标并注明

大地基准点的表来代替”，并且“沿海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坐标表妥为公布，

并应将各海图和地理坐标表的一份副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这些规定详见《公

约》第 16 条第 2 款、第 47 条第 9 款、第 75 条第 2 款和第 84 条第 2 款。此外，

关于沿海国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公约》第 76 条第 9 款的规定稍有

不同，“沿海国应将永久标明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有关情报，包括大地

基准点，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这些情报妥为公布”，在此条款中，

没有明文要求“沿海国应将这种海图或地理坐标表妥为公布”，但明确规定“秘

书长应将这些情报妥为公布”。第 84 条第 2 款还额外规定，沿海国还应将标明

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或地理坐标表交存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a

《公约》规定，交存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是缔约国在《公约》生效后

遵守上述交存义务而作出的一项国际行为，此项行为独立于国家的其他义务，

比如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登记条约的义务，即使海洋边界线划

界条约或许会载有《公约》所要求的资料。b

《公约》载有关于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海图和（或）各点地理坐标表的规定，

其目的很明确，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让国际社会及海洋使用者明确知悉沿

海国行使其主权或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海区界限，包括沿海国的领海、群岛海域、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及其外部界限具体位置，以便海洋使用者根据不同

海区的法律地位合法合规开展海洋活动。因此，笔者认为标明各类不同外部界

限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的公布是这项规定的最终目的。

从《公约》规定看，关于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公布义务分两种情况。

一是沿海国妥为公布义务，《公约》第 16 条第 2 款、第 47 条第 9 款、第 75 条

a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汉英）［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

b　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第五十九届会议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秘书长的报告［C］．A/59/6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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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和第 84 条第 2 款对领海基线和领海外部界限、群岛基线、专属经济区外

部界限、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划定界线都做了公布义务的明文规定，

但对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则并未对沿海国规定此项公布义务。二是联

合国秘书长妥为公布义务，这项公布义务只出现于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

限的条款中（第 76 条第 9 款），其他条款中则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大陆架外

部界限的公布义务主要在联合国而非沿海国，这就要求有完备的交存和登记制

度，沿海国必须先向联合国交存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再由联合国秘书长

在其网站广为公布。

三、联合国在《公约》交存海图义务中的作用

（一）联合国大会的作用

《公约》于 1994 年正式生效以来，几乎历届联合国大会在其关于海洋和海

洋法的决议中，均呼吁和鼓励缔约国向秘书长交存《公约》规定的海图和地理

坐标表。联合国大会第 55 届会议还促请国际社会酌情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按照相关规定采集数据、制作海图或地理坐

标表并予以公布。联合国大会第 59 届会议提请秘书长改进现有的地理信息系统，

以便各国交存关于海洋区的海图和地理坐标，包括遵照《公约》提交的划界线，

并适当加以宣传。联合国大会第 74 届会议请秘书长继续开展海洋事务和海洋法

司的出版活动，特别是出版《根据公约向秘书长存放海图或地理坐标表的准则》

和《海洋法公报》。为此，第 29 次缔约国会议请秘书处编写一份说明，介绍秘

书长有关根据《公约》与大会相关决议交存海图和地理坐标表的做法，并将之

提交给第 30 届缔约国会议讨论。秘书处于 2020 年完成了这份说明，介绍了《公

约》规定的秘书长行使这些交存职能的法律框架，以及沿海国和秘书长的做法。a

在第 30 届缔约国会议期间，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副司长在一份书面发言中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秘书长有关根据公约交存海图和各点地理坐标表的做法：秘书

处的说明［C］．SPLOS/30/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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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这份说明，并收到了 2 个代表团书面意见。a 其中一个代表团提议，为了

提高透明度，应就秘书长收到的所有信函，包括回复交存情况的信函发布海洋

区通告；在出版《根据公约向秘书长存放海图或地理坐标表的准则》之前应与

缔约国协商。该代表团还表示，仅应交存《公约》要求的资料，并且应该制定

关于使用《关于海洋界限和边界数据的产品规格标准》（S-121）的明确准则。

该代表团还要求重新考虑秘书处说明第 30（e）段所载建议，该建议涉及按照适

用的技术标准对各点地理坐标表进行格式化，该代表团认为目前 S-121 标准是

测试版，尚未制定执行该标准以便交存信息的准则。另一代表团提出，虽然没

有任何规定阻止非缔约国向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提供信息，但这种信息应提交

海法司而不是提交《公约》保存人，而且这些信息应该与公布缔约国根据《公

约》交存的海图和地理坐标表分开，以免导致缔约国因《公约》而产生的权利

和义务与非缔约国仅提供信息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海法司表示在今后编写《根

据公约向秘书长存放海图或地理坐标表的准则》时将适当考虑各代表团的意见

和评论。

（二）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

《公约》的上述规定赋予联合国秘书长作为海图和（或）各点地理坐标表

保存人的作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第 37/66 号决议第 7 段核准秘书长负

起《公约》和相关决议赋予的责任。《公约》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后，联

合国大会在其关于海洋法的决议及后来历次关于海洋和海洋法的决议中，请秘

书长通过采取下列措施，建立并随后发展和更新履行交存职能的基础结构和各

项活动。一是按照《公约》要求，建立适当设施，供各国交存有关国家海区的

地图、海图和地理坐标，并建立记录和公布系统，作为海洋法和海洋事务综合

方案的一部分。二是发展和维持适当设施以保存各国交存的海区，包括界线的

海图及地理坐标表，并将之妥为公布。三是改进现有的地理信息系统，以便各

国交存关于海区的海图和地理坐标，包括遵照《公约》提交的界线，并妥为公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十届缔约国大会报告［C］．SPLOS/3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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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别是同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执行关于收集、储存和

传播交存的信息的技术标准，以确保地理信息系统、电子海图和这些组织开发

的其他系统相互兼容。四是秘书长通过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履行与

各国交存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有关的交存职能。这与履行多边条约的交存

职能类似，这些交存职能只赋予联合国秘书长，而不能直接赋予任何下属官员。

必须先赋予秘书长，然后再由秘书长作为保存人决定由哪个下属官员或单位实

际履行这些职能。

这些交存职能属于技术性质，不涉及确定关于交存材料是否符合《公约》

有关规定。收到和公布交存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清单并不意味着秘书处对

其中使用的名称、展现方式或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

地位、或对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此外，秘书长在这些交存职能

范围内妥为公布交存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承认有关

沿海国的相关行动和决定的有效性。

四、妥为交存和公布海图的具体实践

尽管《公约》规定了沿海国的海图交存义务，但由于按照《公约》相关规

定采集数据和绘制海图涉及复杂的海洋科技与技术标准问题，缔约国由于能力

的差异，经常就相关技术问题向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寻求协助。比如用于绘制

海图的测量数据精度要求、如何选择合适的大比例尺海图、如何在海图上准确

标明主张的界限、如何利用目前已被广泛应用的地理信息系统来管理维护海洋

边界数据等问题。目前只有大约 20% 的沿海国交存了其领海外部界限的海图或

坐标表，因此有必要评估缔约国就履行其交存和妥为公布义务面临的挑战并给

予沿海国一定的指导。

（一）沿海国履行公布和交存义务的情况

缔约国通常通过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正式信函转交其海图和（或）地理坐标

表。《公约》要求交存的是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但是由于此类海图和（或）

地理坐标表通常载于或附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或关于海洋边界划界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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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交存国通过递送这类文书来交存此类海图和（或）地理坐标

表。有时，交存国的递送函件载有或附有相关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交存的此类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取代该国此前交存的资料；（2）交

存行为不影响未来海洋划界谈判结果；（3）交存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是根据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确定的；（4）交存国没有义务对根据《公约》划定的

地理坐标表和所附说明性地图所反映的海区进行持续审查；（5）尽管气候变化

导致海平面上升，但其仍将维持所交存的海区不变。交存文件中也可能述及与

交存材料有关的技术方面。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84 个国家根据《公约》交存了共 155 份海图和（或）

地理坐标表。在这 84 个国家中，34 个国家交存了一份以上的资料，13 个国家

交存了两份以上的资料，其中法国是单个国家交存份数最多的共 14 份。交存的

155 份资料中，有 2 份是对以前交存资料的补充，16 份交存资料和 1 个增编已

全部被后续交存资料取代，另有 4 份已部分被后续交存资料取代。具体如下： 

（1）共 65 个国家根据《公约》第十六条第 2 款进行了 86 次交存行为，所交存

资料包括 49 份直线基线资料、26 份正常基线资料、35 份领海外部界限资料、

12 份毗连区外部界限资料和 17 份领海划界线资料。（2）共 17 个国家根据《公

约》第四十七条第 9 款进行了 18 项群岛基线交存行为。（3）共 46 个国家根据

《公约》第七十五条第 2 款进行了 70 次交存行为，所交存资料包括 50 份专属

经济区外部界限资料和 41 份专属经济区划界线资料。（4）共 9 个国家根据《公

约》第七十六条第 9 款进行了 10 次交存行为，24 个国家根据《公约》第八十四

条第 2 款进行了 33 次交存行为。所交存资料包括 22 份大陆架外部界限资料和

25 份大陆架划界线资料。此外，澳大利亚、科特迪瓦、法国、爱尔兰、毛里求斯、

墨西哥、纽埃、巴基斯坦、菲律宾、图瓦卢 10 国按《公约》规定向国际海底管

理局秘书长交存了关于其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

中国先后共进行了 3 次交存行为，分别是：（1）1996 年根据《公约》第

十六条第 2 款交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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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的地理坐标表；a（2）2004 年根据《公约》第十六条第 2 款、第七十五条

第 2 款、第八十四条第 2 款交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

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所载的地理坐标表； 

（3）2012 年根据《公约》第十六条第 2 款交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所载海图和地理坐标表。

我国上述 3 次交存行为，有效履行了《公约》所规定的相关交存义务，完

成了公布我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点基线、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点基线，以及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的所有法律手续，在海洋权益维护、管辖海域有

效管控和合法开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 2012 年关于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的交存行为，无疑是在向世界昭告，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

是我国的固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二）国际机构履行相关职责的情况

在《公约》对沿海国生效后，首先秘书处致函新缔约国，提请其注意《公约》

中载有关于妥为公布和交存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的条款。

鉴于交存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的行为具有国际性，考虑到这种行为将

以被视为沿海国代表的人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或信函的形式实施。因此，建议

此类函件应附有相关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明确说明根据《公约》进行交

存的意图，并具体指明《公约》相关条款。若仅仅根据《宪章》第 102 条存在

或通过国家立法或向秘书处登记海洋划界条约，则即便这些文书载有海图和（或）

地理坐标表，也不能被解释为根据《公约》向秘书长进行交存的行为。如沿海

国在没有明确表示打算根据《公约》交存这些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的情况

下转递这些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则该行为不被视为交存行为。

秘书处在收到符合上述正式要求的官方函件后，对交存的海图和（或）地

理坐标表进行技术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交存国声明的意图，并符合《公约》

规定的技术要求。具体需要核实的内容包括：（1）交存的海图（如有）确实是《公

a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mzn_s/mzn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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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中所用术语意义上的海图，其比例尺大到足以确定各点位置；（2）海图和

（或）地理坐标表按照交存国声明的意图显示基线、海区外部界限和（或）界线； 

（3）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指明大地基准点；（4）地理坐标表中没有印刷

排版类错误等。秘书处还核实交存资料是否包含有关沿海国函件中提到的所有

项目。另外，为使交存海图在海法司网站上妥为公布并在《海洋法公报》中如

实转载，交存的海图需要同时提供数字版本。

秘书处在给交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普通照会中表示收悉交存资料，就

非成员国而言，这些函件则是发给常驻观察员代表团或沿海国的有关官员或机

构，确认收到交存资料并通知该国如下情况。

（1）秘书长将以英文和法文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公约》缔约国分发一

份海洋区通告，通知有关该交存资料的信息；海洋区通告则发给联合国所有会

员国及《公约》缔约国，并载有以下信息：收到交存资料的日期，交存国的名称，

交存国援引的《公约》条款，具体说明国家是否交存了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

具体说明大地基准点，描述交存国所提供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代表的内容，

提供信息说明该交存资料是否取代沿海国以前的任何交存资料，交存国包括在

交存行为中的相关信息或意见。

（2）交存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将在海法司的网站上公布（www.

un.org/Depts/los）。

（3）任何国家法律或其他法案或海洋划界条约，如载有可能已在交存行

为中转递秘书长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也将在该网站和该司编写的定

期出版物《海洋法公报》上公布。目前，海洋区通告通过全球文件管理系统

分发给各国，并连同交存的海图和（或）地理坐标表一起公布于该司网站关

于海区和海洋划界的海洋空间数据库中，其中包括交存资料附有的任何说明

性地图。

如果秘书处收到一国对通过海洋区通告妥为公布的交存资料进行回应的

函件，秘书处将在给有关国家常驻代表团的普通照会中确认收到该函件。此

后，作为一般规则，秘书处基于有关国家在该函件中转递的请求进行工作。

如有要求，该司将在其网站的相关网页上公布此类函件，并将其列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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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报》。

秘书长还接受了尚未加入《公约》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份交存资料。交

存国不是《公约》缔约国这一点是在相应的海洋区通告中明确指出的。鉴于《公

约》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以及促进关于海区和界限的法律确定性和透明度的总

体利益，并由于《公约》似乎并未排除非缔约国自愿执行其相关规定，秘书长

打算继续对非缔约国的交存采取这一做法，前提是这些国家按照正式要求进行

交存。

根据《关于联合国和国际海底管理局之间关系的协定》第 8 条（第 52/27 号

决议，附件），联合国秘书处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处形成了定期分享关于界

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海图和（或）各点地理坐标表的信息的做法。a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洋划界第一案—孟缅划界案双方的交存情况就存在互相

提交反对照会的情况。缅甸于 1997 年 1 月 27 日向联合国交存了一份其领海基

点基线材料，包括其大陆的直线基线和领海外部界限、可可群岛和普雷帕里斯

群岛沿岸低潮线、北阿拉干海岸低潮线的海图和地理坐标表。2008 年 12 月 23

日缅甸又提交了一份可可群岛和普雷帕里斯群岛直线基线的海图和地理坐标表。

2009 年 7 月 6 日孟加拉国向联合国提交照会，反对缅甸将可可群岛和普雷帕里

斯群岛的领海基线从之前的低潮线改为直线基线。b 而孟加拉国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向联合国交存了一份直线基线的海图和地理坐标表，随后印度和缅甸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和 2019 年 2 月 15 日向联合国提交照会，认为孟加拉国提交的

领海基点中的第 2 点和第 5 点坐标与国际海洋法法庭 2014 年 7 月 7 日裁决不一致，

导致其专属经济区更向海延伸，进入法庭裁决所划定的灰色区，侵害了印度和

缅甸的海洋权利。c对于上述两国交存的材料，联合国只是原文予以登记和公布。

上述做法一定程度表明海图交存行为的技术性特点与中立性立场，值得进一步

思考和研讨。

a　联合国大会决议．关于联合国和国际海底管理局之间关系的协定［C］．A/RES/52/27，1998．

b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MMR.htm．

c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BG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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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图交存实践特点的思考

从目前海图交存实践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交存数量看，一半以上

的国家交存了 1 份以上的材料，特别是法国交存份数多达 14 份；（2）从交存内

容看，不仅包括领海基线、群岛基线、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和大陆架外部界限，

还包括毗连区外部界限、沿海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界线和大陆架界线；（3）从

交存方式看，有部分国家对以前交存材料做了增补或完全更新取代；（4）从交

存流程看，联合国未对交存材料做齐全性、规范性等相关审核，只做登记和公布；

（5）从交存影响看，部分国家的交存材料收到其他沿海国的反对照会，也一并

在联合国网站予以公布。从海图交存实践情况看，目前海图的交存与公布规定

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交存材料是否需要审核、如何审核、谁来审核，

提交国交存材料的更新如何处理，他国提交反对照会如何处理等一系列问题。

五、余论

《公约》生效后，为了便于海洋使用者能够遵守适用于其作业海区的法律

制度，各缔约国和秘书处对按规定向秘书长交存海图和（或）各点地理坐标表

并妥为公布方面达成了共识。由于按照《公约》相关规定采集数据和制作海图

和地理坐标表涉及复杂的海洋科技与技术标准问题，目前缔约国履行《公约》

规定的交存义务总体上进展缓慢。协助沿海国妥为公布其基地基线及其行使主

权或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海区界限，是履行秘书长这些交存职能不可分割的一

个方面。2019 年国际水道测量组织的水道测量服务和标准委员会主席宣布，

“S-121 海洋界限和界线产品规范 1.0.0 版”已经定稿并发布，供初步实施、测试、

评估及利益攸关方的审查。海法司正在编写《根据公约向秘书长存放海图或地

理坐标表的准则》，将进一步详细说明海图和各点地理坐标表交存的具体做法

和相关技术要求。因此，随着秘书长和海法司今后对各缔约国交存能力持续的

协助与支持，随着各缔约国自身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越来越多缔约国对

交存行为的实践和对交存资料法律效力的认同，将会有效促进缔约国履行《公约》

规定的交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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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公约》在缔约时没有预想到的新情况也可能对海图交存产生

影响。以海平面上升为例，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5 次评估报告预测，

到 2100 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 52 ～ 98 厘米。届时将有超过 70 个国家可能受到

海平面上升的直接影响。海平面上升会令低洼沿海地区和小岛屿国家的正常基

线逐渐退向内陆，少数低洼小岛屿国家将被逐渐淹没。《公约》并未明文规定

沿海国是否可对其领海基点基线、海域外部界限及海洋划界线的修改更新，但

从目前沿海国交存实践看，不少国家对以前提交的资料做了修改更新。因此，

国外学者提出的动态基点基线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看都是可能的，a 该观点的优势

在于基点基线的划定符合海洋地理实际情况，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首先这

会导致基点基线的不确定性；其次对因海平面上升带来严重威胁的小岛屿国家

也显失公平。《公约》尽管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海洋法问题及其应对未做出明

确规定，但对如何确保法律稳定性是有过考虑的。比如《公约》第 7 条第 2 款

规定 “尽管以后低潮线发生后退现象，该直线基线在沿海国按照本公约加以改

变以前仍然有效。”因此，从重视海域疆界的稳定性出发，可考虑维护既有的

领海基点基线和海洋权利，即便当事国的海岸线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发生了改变。

有外国学者就提出不考虑基线未来变化的永久固定或冻结既存基点（线）的观

点。b 当前国际社会对永久固定各国管辖海域范围的外部界限问题没有做出统一

规定，仅在《公约》第 76 条第 9 款中规定沿海国应当将永久标明大陆架外部界

限的海图和有关情报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处。对于已经根据该条款完成海图交

存的沿海国来说，交存海图就相当于固定了其大陆架外部界限，不会因未来海

平面变化而变化。

a　Sefrioui，Sarra．Adapting to Sea Level Rise：A Law of the Sea Perspective［M］// Gemma Andreone．

In the Future of the Law of the Sea：Bridging Gaps Between National，Individual and Common Interests．

Springer：2017．

b　Stoutenburg．Implementing a New Regime of Stable Maritime Zones to Ensure the（Economic）Survival 

of Small Island States Threatened by Sea-Level Rise［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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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Fulfilling the 
Charts Deposit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Fang Yinxia

Seco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ngzhou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ontains 

provisions on depositing the charts and/or lists of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of 

points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Due to the collection 

of data and the production of char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involve complex marin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posit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of the coastal States is generally 

slow at present. In order to asses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oastal States in 

fulfilling the deposit of charts, the Secretariat prepared a note at the request of 

the twenty-ninth Meeting of States Parties. This paper details the legal framework 

of the depositing oblig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practice of coastal States and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depositing the charts and/or lists of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It also mak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sea level rise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deposited charts.

Key word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harts; Lists 

of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Deposit obligation


